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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二审稿正
公开征求意见，在7月6日举办的第五期
全国未成年人法学论坛上，多位专家及法
律界人士围绕草案内容展开探讨。

有专家建议，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
中，除肉体伤害外更多的是心理和精神损
害，因此应将精神损害赔偿写入未成年人
保护法。

针对离婚案件中通过“抢孩子”争夺
抚养权现象，专家则建议应在后续修法中
明确“抢孩子”的救济措施及法律后果，比
如将“抢孩子”作为认定不利于抚养子女
的一种事实依据。

建议未成年人保护建议未成年人保护
协调机制归民政部门协调机制归民政部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少年司法
与法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认为，草
案二审稿直面现实问题，回应了诸多社会
关切。例如，对家庭监护缺失、国家监护
不足、校园欺凌、防性侵害教育、未成年被
害人保护等内容都作出针对性回应。

“不仅如此，草案二审稿还体现出刚
性。”宋英辉表示，草案二审稿将未成年人
保护法从宣示性、倡导性的法律变成具有
刚性的法律，除细化条文外，对处罚的设
计也相对一审稿更加精细、衔接更为严
密。

记者留意到，草案二审稿对未成年人
保护协调机制作出修改。

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部门和地方
提出，草案一审稿规定由民政部门承担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的具体工作，有
利于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考虑到有些
地方规定政府其他部门也承担相应的工
作，建议予以体现。因此，草案二审稿对
此改为“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省
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承担”。

宋英辉认为，该条款尚存一定问题，
当前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头
管理”问题，各部门职责条块分割，资源信
息不能共享，碎片化现象很严重，将协调
机制归为“民政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确
定的部门承担”有可能会使碎片化现象更
为严重，由省级政府再确定部门会导致各
地职责部门不统一。

因此，宋英辉建议，应当将“或者省级
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承担”删去，具体协
调机制由中央确定，或是维持此前一审稿
由民政部门承担协调机制工作的规定。

增设精神损害赔偿增设精神损害赔偿
有利于保护被性侵的孩子有利于保护被性侵的孩子

近年来，未成年人被性侵事件频发，
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方燕曾建议在未成年人保
护法草案中增设被性侵未成年人的精神
损害赔偿机制。

她认为，当前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判
例大多数都只是民事赔偿经济损失，但是
仅民事赔偿经济损失是不够的。性侵给这
些孩子带来巨大的精神损失和心理伤害，
因此被性侵的未成年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
赔偿。增设精神损害赔偿既有利于打击此
类犯罪，更有利于保护被性侵的孩子。

但此次提交审议的草案二审稿中，并
未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写入。

宋英辉也认为，未成年人被性侵除受
到肉体伤害外，更多的是心理和精神层面
的损害，因此将精神损害赔偿写入未成年
人保护法非常必要。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二审稿明确“保
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则”。

宋英辉表示，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分散
在各部门法中，因此，容易导致适用中无
法确定应“优先遵循部门法”还是“优先适
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他举例称，在离婚
案件中，夫妻双方有两个孩子，如考虑平
等保护当事人利益，应把孩子平均分配给
父母，但这有可能违背“儿童利益最大化”
原则。

因此，宋英辉建议，为使法律间相互
协调，应当在未成年人利益优先条款中加
入“适用有关法律涉及未成年人的，应当
遵守前款规定”。

对离婚案件“抢孩子”应明确后果
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抢孩子”争夺

抚养权的现象屡见不鲜。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曾对
此表示，很多离婚案件中，一旦知道对方
非常想要孩子，那孩子就极易成为一方用
来要挟对方的筹码，以便达到自己的目
的。此外，还有的人完全是出于爱财的目
的，把孩子当成单纯的获利工具。因此，
很多人离婚时，第一步就是把孩子藏匿起
来。

对此，草案二审稿第23条明确，未成
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涉及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
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
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方式
争夺抚养权。

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研究员、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
会主任张雪梅看来，上述规定是家庭保护
专章的一大亮点。当前通过“抢孩子”争
夺抚养权的事件频发，但遗憾的是，草案
并未明确“抢孩子”的救济措施及不利后
果。

因此，张雪梅建议，应当在后续修法
中作出明确，比如可以将“抢孩子”作为认
定其不利于抚养子女的一种事实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15条第2款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好、和睦、文明
的家庭环境。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
成员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抚养教育未成年人。

张雪梅表示，民法典中规定了祖父
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死亡或抚养有困难
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进行抚养的法
定职责，但实践中却会遇到祖父母、外祖
父母不愿抚养的情况。

因此，她建议，应当完善这一规定，强
化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具有法定监护资
格人的责任，而是否有必要对不履行监护
职责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追责，也应当在
修法中进一步明确。

未成年人票价优惠未成年人票价优惠
不应以身高不应以身高““一刀切一刀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则关注
到了以身高“一刀切”，限制未成年人应享
有的优惠问题。

草案二审稿第 43 条及 45 条分别规
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
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
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违反有关规定，限制未成年人应
当享有的照顾或者优惠。

对比草案一审稿，苑宁宁发现，45条
对一审稿中“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年龄
以外的因素来限制未成年人应当享有的
照顾和优惠”作出修改。他认为，一审稿
中的规定更具有进步性，而且能够解决实
践中存在的以身高“一刀切”，限制未成年
人应当享有的优惠或照顾问题。

但草案二审稿中的“有关规定”却
存在不确定性。苑宁宁称，如果说规定
本身是以身高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享
有优惠，则已经和条文所要解决的社会
问题发生偏离。“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公
共交通方面的优惠，主要是以身高为依
据，给儿童享受优惠或照顾是应基于对
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的占有程度，还是
基于全社会对儿童的保护，两者存在根
本理念差异。”

针对酒店等住宿经营者，草案二审稿
增加规定：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时，发现有异常情况或
者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与其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取得联系，或者向公安机关
报告。

苑宁宁表示，从此前调研来看，酒店
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方面问题还比较突
出，让这宾馆履行注意义务，是为防止未
成年人入住酒店后遭到侵害或是实施一
些不良行为，如果发现有异常情况或者违
法犯罪嫌疑，保护初衷可能会实现不了。

因此，苑宁宁建议，上述条款应当把
保护前置，规定加强旅馆、宾馆、酒店的注
意义务，防止异常情况发生。

本报综合消息

父母离婚先抢孩子到底何时休

这是7月9日拍摄的穿越广东汕头潮阳区
丘陵的汕揭高速（无人机照片）。

由中铁八局三公司负责施工的汕揭高速（汕
头到揭西）01标第三段预计将于7月20日实现贯
通。全长86.5公里的汕揭高速公路位于广东省规

划的“九纵五横两环”高速公路网中横贯东西的汕
湛（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东段，该通道较目前深
汕高速公路营运里程要短，能进一步缩短粤东地
区同珠三角地区的距离，对加强粤东和珠三角经
济联系将发挥重要作用。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新华社武汉7月9日电（记
者 谭元斌）经过30多年不断努
力，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江豚迁地
保护种群已发展到约80头的规
模。在网箱中出生的第一头江
豚贝贝，今夏进入青春期，已被
软释放至天鹅洲故道自然水
域，以促使其参与种群繁殖。

这是记者 8 日在湖北长江
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从天鹅洲长江江豚迁地保
护30年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据介绍，1990年，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在天
鹅洲故道开始了长江江豚迁地
保护的尝试。根据2015年水生

所和保护区开展的种群普查结
果，天鹅洲故道当时的种群数
量超过 60 头；根据年度监测数
据和种群动态评估，目前种群
规模在80头左右。

2015年保护区网箱饲养江
豚娥娥顺利怀孕。经工作人员
精心护理，娥娥于 2016 年 5 月
22日凌晨顺利分娩一头雌性江
豚，这是娥娥首次成功分娩。
2018 年 5 月 22 日，在小江豚两
周岁的日子，保护区联合相关
部门为其举行了取名仪式，正
式取名为“贝贝”。这标志着网
箱饲养长江江豚繁殖取得初步
成功。

随着长江江豚网箱饲养和

繁育技术进一步成熟，2020年6
月 10 日凌晨 2 时 20 分，娥娥再
次成功分娩。这是在保护区网
箱中出生的第二头长江江豚。

据悉，贝贝目前体重约 60
千克，体长 141 厘米。根据年
龄、体长和部分生理指标判断，
贝贝于今年夏季进入青春期。
因此，保护区和水生所将其软
释放到天鹅洲故道自然水域，
促使其融入故道江豚群体，尽
快参与故道江豚种群繁殖。水
生所专家介绍说，软释放是指
通过系列的适应驯化逐渐让江
豚适应自然环境后再释放到自
然水体，这样有利于江豚更好
生存。

新华社昆明7月9日电（记
者 王研）记者从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获悉，9日，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
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对故意杀害两名疫情防控工作
人员的罪犯马建国执行死刑。

马建国系云南省红河州红
河县阿扎河乡洛孟村委会洛玛
村村民。今年2月5日，红河县
石头寨乡根据上级部署，在该
乡么索村委会通往阿扎河乡洛
孟村委会之间名为“咪卡”的地
方设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卡点
实施道路管控和限行。2月6日

18 时 20 分许，马建国驾驶小型
面包车载人行至该卡点时，同行
村民马克龙（另案处理）下车搬
除路障，并不服从卡点工作人员
的管理。马建国因对卡点工作
人员张贵周持手机拍摄取证的
行为不满，遂用随身携带的一把
折叠刀朝张贵周胸腹部连续捅
刺，又向前来劝阻的卡点工作人
员李国民腹部进行捅刺，造成张
贵周、李国民二人死亡。

3 月 1 日，红河州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
马建国故意杀人一案并当庭宣
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建国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
审宣判后，被告人马建国提起
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
法开庭审理，于3月30日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
法院依法核准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马建国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执
行死刑前，依法安排马建国会
见了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
行罪犯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
依法派员临场监督。

新华社贵阳7月8日电（记
者汪军）记者8日从贵州省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贵州省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
依法核准的杀害禁毒民警马金
涛的罪犯卢起兴执行死刑。

2018 年 12 月中旬以来，罪
犯钱作为容留罪犯卢起兴、杜
如松在其住房内共同吸食毒
品。同年12月20日，贵阳市公
安局花溪分局民警马金涛接到
举报，于是带领同事前往抓捕
吸毒人员。到达抓捕地点后，
马金涛等人敲门并亮明警察身
份，要求屋内人员开门，卢起
兴、钱作为、杜如松拒不开门。
为防止罪犯翻窗逃脱，马金涛
安排其他同事在一楼把守，自
己则在门外随时准备对屋内人

员实施抓捕。三名罪犯因毒瘾
发作，为获取毒品，经商议后决
定持械冲出门外，钱作为向卢
起兴、杜如松分发了弩箭、折叠
刀等凶器。守在门外的马金涛
见到三人后，准备实施抓捕。
搏斗过程中，卢起兴持弩箭刺
中马金涛心脏，箭头断在体内，
致马金涛当场死亡。

经鉴定，被害人马金涛系
被锐器刺入心脏、肺脏致大失
血死亡。2018年12月20日晚，
杜如松在投案自首的途中被抓
获；12月21日，卢起兴、钱作为
先后被抓获归案。2019年4月，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卢起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钱作为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容留他
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 元，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2000
元；杜如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九年。宣判后，卢起
兴、钱作为、杜如松均不服，分
别提出上诉。

2019 年 11 月，贵州省高院
作出二审裁定，认为原判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
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近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命
令。马金涛牺牲后，引起社会
各界强烈反响，被追授“全省优
秀共产党员”“公安系统一级英
雄模范”称号。

广东广东广东广东：：：：汕揭高速建设进展顺利汕揭高速建设进展顺利汕揭高速建设进展顺利汕揭高速建设进展顺利

天鹅洲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已约天鹅洲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已约8080头头

杀害两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罪犯马建国被执行死刑杀害两名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罪犯马建国被执行死刑

贵阳杀害禁毒民警马金涛的罪犯被执行死刑


